




簽 於       部（中心、科）   年  月  日 

主旨：檢陳本部(中心、科)住院醫師 ○ ○ ○ 調陞案，如審查表，請 核示。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療部、中心、科住院醫師調陞資格審查表 

單位  姓名  

擬調陞職稱 □師(三)級醫師       □代理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 
訓練時間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 

總 醫 師 
訓練時間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 

次專科醫師 
訓練時間 

(無則免填)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 

項次 審查內容 審查單位 審查意見 簽章 

一 住院醫師任職期間平時考核（學
習精神、工作表現、誠實負責態度等） 

調陞單位主管 

  

二 
專科醫師訓練期間整體表現（學
習認知成長、專業知識能力、服
務態度、人際互動） 

 

三 參與教學工作情形及績效  

四 陞任後之工作指派與訓練培養
計畫 

 

五 
1.專科（次專科）醫師資格 
《請擬任人檢附佐證資料》 
2.師資培育訓練認證 

教 學 部 

□主專科(            ) 
□次專科(            ) 
□進階師培認證 8 小時且應

含全人醫療、團隊資源管
理、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等
課程至少 4 小時 

 

六 
發表論文數量及品質審查 
【採以本院名義發表，並經研究
部審查認定】 

醫 學 研 究 部 

□第一／□通訊作者 
□原始性學術研究論文 
□非原始性學術研究論文 
□SCI期刊(      年) 
□非SCI定期期刊(    年)  

 

七 單位績效及個人績效、產值評估 醫 務 企 管 部 
績 效 管 理 組 

 
 

八 分院、榮家、醫中計劃或國外支
援經歷【請醫務企管部查註資料】 醫 務 企 管 部 

  

九 單位財務分析 主 計 室 

  

十 調陞人員年度考績（核）、獎懲、
員額核計及簽擬綜合意見 人 事 室 

擬任資格 □符合 □不符合 
考績、獎懲依評分標準表 
師級現員：男   人/女   人 
奉核後，提甄審會審議 

 

承
辦
單
位 

擬：奉核後，移人事室辦理。 主任秘書  
院
長
批
示 

 

督導副院長  

行政副院長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療部、中心、科住院醫師調陞資格條件表   

職 稱 擬任資格條件 限 制 
主 治 醫 師 
專 勤 工 作 獎 金 

備 考 

師(三)級醫師 

1.住院醫師滿5年 

2.完成總醫師訓練(R4或

R5) 

3.教學訓練認證（調陞後1

年內完成） 

4.專科證書 

5.發表SCI論文須符合 

a.以本院名義發表 

b.第一或通訊作者，每篇

論文限供第一或通訊

作者其中一人作為本

院調升主治醫師使

用，如有並列第一或

並列通訊作者，須取

得其他第一或通訊作

者同意。 

c.原始性學術研究論

文、系統性文獻回顧

(SR，MA)、簡報型論

文(唯論文架構須與

原著論文相同) 
d.SCI期刊 

6.未具輔導會規定分院或

榮家服務資格者，須簽立

「擔任師（三）級醫師切

結書」先行遴用，管制優

先支援。 

無 基本額度核支7萬元。 

1.1020808院部會議決議。 

2.依輔導會104年10月14日輔人

字第1040084172B號函修正「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

屬醫療機構醫事人員人事經

管處理原則」第三點，增列

6.分院或榮家服務 1 年以上

（不包含公費醫師義務服務

二年）。 

3.依本院 108年 9月 11日中

榮研字第 1084300353 號函

頒修正本院「住院醫師調升

師三級暨調任契約主治醫

師研究論文審查原則」第 2

點， SCI論文之性質，增加

系統性文獻回顧(SR，MA)及

簡報型論文2類。 

4.依本院 110年 3月 23日中

榮研字第 1104300138 號函

頒修正本院「住院醫師調升

師三級暨調任契約主治醫

師研究論文審查原則」第 2

點，明訂1篇論文僅限1名

住院醫師調升，並列第一或

通訊作者欲以該篇論文調

升，須取得其他第一或通訊

作者同意。 

5.1100330院部會議決議。  

契約主治醫師 

【不適用審查表】 

1.住院醫師不需滿5年 

2.完成總醫師訓練(R4或

R5) 

3.教學訓練認證（調陞後1

年內完成） 

4.專科證書 

5.發表SCI或非SCI論文 

(1) SCI論文(同師三級醫

師) 

(2)非SCI論文需符合： 

a.以本院名義發表 

b.第一或通訊作者，每篇

論文限供第一或通訊

作者其中一人作為本

院調升主治醫師使

用，如有並列第一或

並列通訊作者，須取

得其他第一或通訊作

者同意。 

c.原始論著、簡報型論

文、綜合評論、病例

報告、博士及碩士論 

1年 

(每年考核) 
基本額度核支7萬元 

1.1020808院部會議決議。 

2.依本院 108年 9月 11日中

榮研字第 1084300353 號函

頒修正本院「住院醫師調升

師三級暨調任契約主治醫

師研究論文審查原則」第 2

點，調整非 SCI論文(綜合

評論、病例報告)之順序。 

3.依本院 110年 3月 23日中

榮研字第 1104300138 號函

頒修正本院「住院醫師調升

師三級暨調任契約主治醫

師研究論文審查原則」第 2

點，增列碩、博士論文、專

利技轉論文及專書文章，認

列為調升契約主治醫師論

文。 

4.1100330院部會議決議。 

附表 



 
 
 

 

文、專利及技術移轉 

論文、專書及專書章

節。 

d.定期發行之學術專業

期刊（至少為半年刊） 

 

  

 

1 日主治醫師 

【不適用審查表】 

1.住院醫師不需滿5年 

2.完成總醫師訓練(R4或

R5) 

3.專科證書 

4.發表SCI或非SCI論文 

由用人單位簽陳時敘明

調陞1日師(三)級或1日

契約主治醫師：  

(1) 1日師(三)級醫師：發

表SCI論文(同師三級

醫師) 

(2) 1日契約主治醫師：發

表非SCI論文(同契約

主治醫師) 

1日 

(陞離) 
援例未發(醫企部) 

1.1020808院部會議決議 

2.1100330院部會議決議。 

代理主治醫師 

1.住院醫師滿5年 

(部份主專科得4年) 

2.完成總醫師訓練(R4或

R5) 

3.教學訓練認證（調陞後1

年內完成） 

4.專科證書 

(NS及PS先以外專) 

5.發表非SCI論文 

(同契約主治醫師) 

1年 

1.均需住院醫師滿 5
年，額度核支7萬元。 

2.NS 及 PS 住院醫師滿
5 年，額度核支 5 萬
5 仟元；取得次專科
證書後調整額度7萬
元。 

1.1020808院部會議決議。 

2.1100330院部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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